
服務機關為花蓮縣政府 

職稱及職務列等（含官等、職等）如下： 

1.社會工作師：薦任第 6職等至第 7職等 

2.技士：委任第 5職等或薦任第 6職等至第 7職等 

3.科員：委任第 5職等或薦任第 6職等至第 7職等 

4.管理師：委任第 5職等或薦任第 6職等至第 7職等 

5.技佐：委任第 4職等至第 5職等 

6.助理管理師：委任第 3職等至第 5職等 

7.辦事員：委任第 3職等至第 5職等 

8.書記：委任第 1職等至第 3職等 


